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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衣着和仪容的责任主要由学生及其父母或监护人承担。 

禁止描绘或宣扬暴力、犯罪活动、酗酒或吸毒、色情或仇恨言论的衣着或仪容。         

学生的衣着或仪容不应成为拒绝其参加学校课堂或课程，或与学校相关活动的理由。        
但是，如果学生的衣着或仪容对任何其他人的健康或安全构成威胁，则将遵照 A.D. 中的

规定采取适当的解决方案。 

由学校指令对学生衣着或仪容作出的改变应对学生上课时间构成最低程度的限制和干扰

。执行任何学校衣着规范的行动，都应尽量将教育时间的潜在损失减至最低。衣着规范

的管理和执行应保持性别中立，并与 PPS 种族平等政策保持一致。 

此政策适用于所有个别学校。 学校不得制定更严厉或更宽松的衣着和仪容规范。有关应

用的问题应直接咨询总法律顾问。 

 
历史：采纳 6/71； 修订 9/02； 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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